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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银发〔2018〕54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《广西

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综合评价制度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

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，邮政储

蓄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广西北部湾银行：

为加强广西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管理，充分发挥银

行间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

人民银行法》、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

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8〕第 1号）等政策规定，人民银行南

宁中心支行制定了《广西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综合评价制度》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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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《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

关于进一步完善广西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承销及监测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南宁银发〔2015〕10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请各金融机构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将本单位 2017 年度债

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管理报告（连同附表）以正式文件报人民银

行南宁中心支行；电子文档请通过广西金融业信息交互平台报至

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，或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电

子邮箱 nnhbxd@163.com。

联 系 人：刘广伟、余永波

联系电话：0771-6111733、5510692

传 真：0771－6111667

附件：1.广西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综合评价制度

2.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业务及联系方式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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